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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 上海中高后勤服务（集团)有限公司   
乙方： 昆明保顺管道疏通服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2024年3月15日
[bookmark: _GoBack]
为使甲方拥有一个干净、整洁、优美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环境，确保甲方化粪池清掏清运工作正常有序运行，依据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会文件，昆发改审批办[2009]47号关于调整昆明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用收费标准的通知，粪便属于生活垃圾，粪便清掏清运处置费180元/吨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相关法律的规定，双方就有关事宜在平等、互信、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合同条款，供双方信守：

一、服务范围、价款和期限
1、合同价款： 17000元整（RMB: 壹万柒仟元整）；
2、清掏清运地点： 昆明学院昆师路校区化粪池36个、昆明学院西华校区化粪池10个 ；
3、甲方化粪池共计 46个，清掏车数为一年34车，超出部分按每车500元支付。清掏时间 每年6月份、12月份；
4、各栋、各单元外部沉淀检视并及连接化粪池管网等（不含屋内管网）；
5、主要排污管网，一年定期（六月份）清理，疏通一次；
6、在合同期内对甲方所签订的化粪池清掏清运2次；
7、如甲方需清理不在合同服务范围内的化粪池及其它的，双方另协商费用；
8、服务期限：合同期限定为  1  年,服务期于 2024   年 3 月_15_日开始至 2025年 3  月_15__日止；
9、付款方式: 半年支付1次，合计金额8500元。
10、清运工作经甲方书面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给甲方，甲方付款。
二、服务条款:
1、甲方应给乙方提供必须的工作条件（如车辆停放在化粪池检视盖板、阴井盖上，施工建盖妨碍清掏清运作业及车辆运行通道场地卫生冲洗用水等）请甲方协调解决；
2、乙方应做到文明清掏清运，保质保量按期清运完成，化粪池在清掏清运合同期内出现堵塞、满溢现象，甲方电话通知乙方在工作时间内2小时赶到现场处理。不再收取费用。若属甲方管理使用不当造成堵塞，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（如:人为因素、自然灾等不可抗力因素等）。
3、乙方在负责甲方化粪池粪便清掏、清运处理的过程中，因乙方粪渣泼洒，粪便溢漏、环境污染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与行政处罚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。
4、乙方在清掏清运甲方化粪池运输服务过程时，凡属因乙方违规、违章造成的事故，甲方概不负责，全由乙方按有关规定负责处理。
三、其它事项：
1、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一切规章制度，爱护甲方的设施。
2、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现场协调工作，在清掏清运、疏通化粪池管网、筑井打捞作业期间应有专人负责。
3、在清掏清运作业期间如发生的人员伤害、损害、损失及责任由乙方负责。
4、乙方在清掏清运工作完成后，应将窖井盖板复位盖好，如未经甲方验收造成伤害损失由乙方负责，经甲方确认验收合格后造成伤害后果的由甲方负责。
5、合同在履行过程中，若合同履行事实发生变化致使合同履行对合同一方造成不公平，甲、乙双方应协商变更合同履行，使合同履行基于公平合理。
6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进行协商，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7、本合同一式共  2  份，甲方执 1  份，乙方执  1 份，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8、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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